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星期四）10時42分至11時13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羅委員明才

協商主題　一、國民黨黨團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我們開始進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的程序，今天這個主題就是過去大家常常在財委會會議中談到對員工加薪的問題，多位委員也很關心所有受薪階級、上市上櫃公司員工的薪資問題，希望可以推動一個方向，包括一些薪資要對外揭露的問題也講了幾年，不過金管會這邊也做出一些規定、規範，所以最近這幾年也都陸陸續續有呈現一些報告出來。

請大家翻開院總第20號台灣民眾黨的提案，是不是先請提案人張委員代表發言？

張委員啓楷：謝謝大家。事實上我是提了兩個法，之前一個是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這兩個法叫做加薪二法，應該不是只有台灣民眾黨關心，我相信其他黨派，包括民進黨跟國民黨，事實上這也是政府很重要的績效。之前我是跟經濟部王美花王部長先討論了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他認為事實上是應該幫勞工加薪，所以大家看到行政院後來提了一個版本，就是經濟部提給行政院，行政院有提了一個修正版，這個版在經濟委員會現在已經討論得差不多了，朝野協商完以後，最近就會進到院會。所以，同樣加薪二法那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幫一般的員工加薪可以抵稅這個事情，這個案子最近就會過了。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第二個案子，我很期待今天這第二個案子能夠像當初我跟王美花王部長在討論的時候，大家想一下，來不來得及提對案我不曉得，可是我很期待大家那個精神應該是一樣的。我剛剛一開頭就講了，這個不是針對哪一個政黨，我是覺得這個事情我們好好來做，包括執政黨應該也是有業績的，人在公門好修行，現在很多基層員工薪資確實是落差太大了。至於上市上櫃公司，我們也沒有說它沒賺錢還要幫大家加薪，我們說前提第一個是它要賺到錢，賺到錢本來就該把一部分比例拿出來給員工，我相信這個是合情合理啦！而且特別是針對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然後薪資的落差也越來越大，我是期待大家用人在公門好修行的心情來看這件事情，好不好？至於比例，我覺得可以討論啦！就是說到底是多少比例，執政黨或者政府應該比較會精算，因為我看好像已經有人提到要提百分之十、二十，在比例上面我沒有堅持，可是我很期待大家用比較正面去看待這個事情，好不好？謝謝。

主席：謝謝張啓楷代表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我現在是國民黨黨團這裡，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基本上我們是支持的，因為M型社會，現在物價飆漲，對於很多基層員工而言，事實上公司賺了很多錢，卻沒有將利益分享、沒有照顧員工，即便昨天發布實質薪資有慢慢地趕上去，但事實上現在很痛苦，雞腿便當一個可能要150、160，以前80塊、90塊，就是物價漲了快80%、90%，薪資最近是有調一些，有人說3%、5%，但還是趕不上變化。

我們看到今年度所有上市上櫃的營收數字很亮麗，都屢創新高，股市也超過2萬點，2萬點應該也站穩了，可是基層的受薪階級還是苦哈哈，沒有感受到經濟成長分享的喜悅，所以國民黨黨團當然理論上、精神上、實質上都是支持這樣一個方向。再來是李委員要先講，還是主管機關先講？請李坤城李委員。

李委員坤城：謝謝召委，也謝謝所有與會的官員。其實這是逕付二讀，但這也可以在委員會好好討論，啓楷兄，你剛才講的那個，我們也是在委員會好好的討論，所以我認為像這個比較重要的法案，其實應該是要在委員會好好討論才對。你說逕付二讀，但就剩我們三個人在講而已，在討論上面，我認為應該要更充分、更充足，讓更多委員的意見能夠加入，我覺得這樣是會比較好，更何況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委員都有提案。第一個，我認為逕付二讀在程序上比較不適妥。第二個就是按照兩黨的提案，都是有提撥一定比例，我們是認為都是上市櫃公司，上市櫃公司其實是要對所有股東交代，如果要提撥一定比率的話，就要讓股東知道為什麼要提撥一定比率來加薪。所以，按照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的規定，第一個，必須要提出一個實施的年限，然後達成合理政策的目為限，就是大概要讓人家知道，要讓你的股東知道為什麼要提出這個租稅優惠，而且這個租稅優惠因為涉及到很多人的權利，所以應該要舉行公聽會，然後要提出稅式支出的評估，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就是按照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這還要明定實施年限，但在這邊也看不到。因為已經到了逕付二讀，由召委召集協商，我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應該還是讓委員會來做討論最好，如果不行的話就只能交付朝野協商再來討論，其實委員會討論真的會比較充分一點點，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主席：謝謝李委員。現在是不是請主管機關，我們先請金管會，然後接下來是財政部看看有沒有意見，如果說沒有意見的話，精神上大家都是支持啦！就是討論的過程看怎麼樣比較確實一點。

李委員坤城：讓大家充分討論。

主席：請主委。

張局長振山：我先簡單說明一下，這個法案其實在上個會期也討論過，當然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現在還要再討論也是OK啦！但是剛才有特別提到應該到委員會，大家充分再次溝通一下。目前所提出來這個方案，我看到是員工要加薪，但加薪這個定義其實很模糊，因為薪水有經常性支出，就是薪水每個月配給多少，如果年終給年終獎金，但用「加薪」這個字眼是很模糊的，不知道在講哪一塊。所以我們會建議，因為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就有規定，員工的報酬可以給他一個類似獎金的概念，現在公司法就有了，你這個規範下去，其實有一點重複了，因為公司的獲利是由股東、員工等等去分享，如果我直接規定說員工配多少比率，那麼這個比率可能沒有到……因為這是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有賺錢要分配給員工、給股東是OK的，只是沒有經過這樣子，而且在法規直接要求提撥多少比率，我是覺得這個比較有點不適合現在公司治理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我的建議是，現有公司法既然已經有了，如果真的還要再加入，最好在委員會大家有充分再溝通，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張局長！不過是上一屆啦，因為現在是新的一屆，以前的確有討論過，大家對這個問題也都很關切，經過立法院多次的討論，臺灣證券交易所跟OTC這邊也有推動不少啦！好像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成果，是不是也可以請兩邊的代表發言，陳董要不要講一下？OTC大概800間上櫃公司，他們加薪的情況或者是……

簡總經理立忠：委員，那麼我就代表來說一下……

主席：請臺灣證券交易所簡總。

簡總經理立忠：是，我想在員工薪資的這個部分，我們交易所一直都配合想辦法來提升員工的薪資，之前在資訊揭露的部分已經加強很多，我們現在大概在每年的年報還有6月底公司的申報裡面，都會去申報員工的薪資，譬如說非經理人的員工薪資，都會有很多的申報。我們從這幾年的申報看起來，公司賺錢的話，公司薪水的比率大致都會有增加，但是在去年的稅後，其實上市公司大概是減了25%左右，我們看了一下，平均員工的薪資在去年大概是有降了3%，公司稅後是降了百分之二十幾，所以員工薪資的部分有稍微降低下來，還是很保護員工的啦！員工這方面還是有。

我們這樣子看起來的話，剛剛講的這個議題，局長這邊也有講，其實我們支持公司賺錢應該要多分配給員工，在公司法裡面已經有明定了，如果我們以目前實務上看起來，確實上市公司的平均值也都是朝這個方向來做，如果要訂一定的比率去加薪的話，要看加在變動薪水還是固定薪水？因為加在變動薪水的話，公司如果那一年不賺錢的時候，沒有辦法把它調降下來，這樣子可能會造成公司營運上面的困擾。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覺得在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的規定，現在都已經定到公司的章程裡面去，所有上市、上櫃公司都已經定到章程了，如果定到章程，譬如獲利要配多少比率給員工去做獎勵，那麼它一定要執行相關的一些規定，以上說明。

主席：謝謝簡總經理！

接著請財政部宋署長。

宋署長秀玲：財政部賦稅署這邊就國民黨團所提的，加薪要加成50%從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這個案子表示意見，因為我們首先看一下證券交易法的法律架構，其實我們發現它主要是要維持整個交易市場的秩序，所以整個證交法的法律架構之下，它在健全這個遊戲規則，放一個租稅優惠的條文是否妥適？可能我們要再研究啦！就像剛才張委員有提到，我們現在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裡面，它有一個加薪減稅的優惠，目前已經在經濟委員會那邊審查，我記得沒錯的話，將要送院會的樣子，那個程序已經到朝野協商。現在是加成比率的問題，那麼我們也會就這部分再來研議，這是第一點，就是證交法從整個法律架構上來看，它主要是要健全股市交易秩序的話，是否適合放個租稅優惠條文？

第二個，我們租稅優惠就像剛才李委員有特別提到，根據納稅者權益保護法、財政紀律法以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定，任何的租稅減免法案都必須要有替代的財源，第一個，我們要先估稅損；第二個，我們要有替代的財源。因為這個案子比較急，我們大概用上市、櫃財務報表公開的資料來估算的話，其實我們有觀察到，跟剛才證交所簡總經理所講的同樣的狀況，我們如果去看一下近3年，就是110年到112年度的話，公司如果上年度有盈餘，我們發現大概下年度薪資費用的金額都有增加，那麼增加占比不等，大概10%左右，就是占稅後盈餘的10%，有的不到10%，但是有的會到10%。如果照這樣子，其實你可以發現，上市、櫃公司它有企業社會責任，它懂得要把盈餘跟員工分享，是不是有必要再額外用租稅優惠，有點像我們講的錦上添花啦！它本來就會做嘛，還給它減稅。

然後我們看了一下，我們用百分之三點多的資料粗估，它的平均稅損一年是100億，這個對我們營所稅來講，是有點無法承受。所以這邊跟委員特別報告，請體諒一下，因為我們今年整個營所稅結算申報已經結束了，其實我們的自繳稅額是衰退的，因為獲利不好自然就衰退，所以今年的預算數有一點辛苦啦！我是說營所稅的預算數有點辛苦，所以請委員是不是可以從證交法的法律架構、現在已經有的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在處理加薪減稅優惠，以及相關的法律有限制，還有考慮到稅收損失，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我們再審慎地研議，以上。

主席：謝謝財政部的宋署長。

現在因為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那邊也在審，各位委員，我們是不是就併案送去院會？

李委員坤城：這兩個有一樣嗎？

宋署長秀玲：委員，都是加薪減稅的優惠啦！我們是不是從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它是發展中小企業去做一個租稅優惠，它從定性上去看，是比較適合中小企業使用。上市、櫃公司剛剛已經報告，其實它都有主動根據盈餘狀況，去做一些加薪這樣子的措施啦！那麼是不是我們還要強制它做這種事情？

彭主任委員金隆：……這個把它放在加薪，這是屬於勞動條件，而且還加上要跟勞動部協商，就跟體例不太合。再來有關加薪的部分，就剛才講企業經營有賺有賠，這是公司治理，而且公司法章程已經明定，也就是說，已經有這樣子的規定，我們站在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的角度，認為加薪應該不會在這裡來處理啦！應該是這樣子的，而且我們比較難強制說你賺錢……剛剛提到萬一賠錢的時候，又一定的比率……事實上這個部分就有難處，因為這是經營的考量、都是公司治理，透過股東大會來決議他們的內容，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主席：全世界有沒有像這樣子？

彭主任委員金隆：我們查到好像是沒有用強迫一個比率一定要加薪，那我們現在用公司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在章程裡面會訂一定比率要提撥作為員工酬勞，我想公司裡面都有。這樣的共識大家都有，只是說要放在哪裡，因為證交法確實不是在做這件事情為主，它是交易秩序、資訊揭露，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而且它只規範上市櫃公司而已，全臺灣的公司那麼多，我們總共也不過是一千八百多家是上市櫃公司，若只對上市櫃公司做這樣的規範，也不夠全面啦！

主席：其實在過去包括董監的薪資揭露，鼓勵他怎麼樣推動……局長，你要說明一下嗎？

張局長振山：剛剛證交所特別提到，財報一出來，我們就要求上市櫃公司要揭露，尤其像剛剛講到的有沒有加薪等等，那是資訊揭露，有點像社會責任，對外要編社會責任報告書嘛，自己要去詮釋，但不是在證交法說要提撥多少比例，因為付出的比例外界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得到，用資訊揭露的方式。

主席：不過，現在那個揭露的比例也才72，就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全部百分之百？

張局長振山：不是，那是個別的薪資要揭露，那是個別董事、董監事要個別揭露，因為我們沒有要求要個別嘛，原則上我們現在有一些強制說有8個例外條件一定要揭露出來，告訴我們你領了多少，你是不是肥貓？現在這樣已經有七成二，已經很高了！

彭主任委員金隆：這裡我再補充一下，比如說我們怎麼樣鼓勵上市櫃公司加薪，像我們的公司治理評鑑是所有上市櫃公司都非常重視，今天下午要頒獎，他們如果有加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一個評比的指標。再來我們也請他們編一些加薪指數，就是鼓勵那些加薪高的公司，成為一個指數，人家就會來投資，就像我們做ETF的概念是一樣的。我們是用鼓勵的方式，強制的話，因為各家公司體質差很多，比如上市櫃公司，大家看到獲利好的可能就是資通訊產業，但是我們很多傳產、上市櫃公司，賦稅署也提到了，各位感覺起來大家好像都賺錢，但其實很多產業是很辛苦的，然後這樣也很容易引發勞資之間每年大概就會有一個像我們基本工資等等這些東西的問題，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最重要是剛剛賦稅署有提到，證交法真的不是處理稅跟加薪的議題，我們如果真的要把它變成是全民的話，看看在哪裡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來處理，因為證交法確實不是用來做這件事情。

主席：其實主委剛剛講的也是有道理，也符合國際的情況。另外，我覺得金管會的態度大概就是多一點的陽光、多一點的鼓勵取代苛責，要再入法，真的感覺有一些窒礙難行的地方，不然我們就是把重點放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那邊，看協商的結論。

張委員啓楷：這是回應社會上很多人的需求，所以才會從上會期開始就有很多人在提案，我相信包括民進黨對外應該也一定要有一個講法嘛！對不對？我覺得各黨……

李委員坤城：主要是員工加薪嘛，只是放在什麼地方比較……

張委員啓楷：對，我比較認為這個案子不是錦上添花，是比較雪中送炭啦！看怎麼樣去補強一點點。

彭主任委員金隆：中小企業在臺灣是占絕大多數啦，剛剛講過，我們總共上市大概是一千出頭家，上櫃是八百多家，大概是這樣。但是我剛才說假設把這兩個分開處理，我們都覺得鼓勵加薪是對的，但是在上市櫃公司用另外的方式，要利用計畫的方式來鼓勵他們，金管會也正在推動，可以請組長報告一下，就是我們未來強化這種鼓勵他們加薪的計畫來回應社會，另外中小企業那邊因為比較散，這樣就切割開來處理，大家都希望我們國人的薪資水準能夠提高。

張委員啓楷：這樣比較單純化啦！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那個OK了啦！現在只是你們做的事情要用什麼方式在哪個法裡面去呈現，譬如剛剛主委講的，你要怎麼鼓勵？

彭主任委員金隆：就是我們用資訊揭露……

張委員啓楷：陽光要在什麼地方出現？
彭主任委員金隆：就是資訊揭露，像原來條文裡面就有一個「另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我們主管機關會根據不同的狀況，比如說有一陣子大家覺得，公司賠錢為什麼董監還在加薪？所以我們就訂了一個，如果虧損的話就要揭露董監，讓人家看有沒有肥貓，像這個我們就按照當時……這個就會產生一個嚇阻作用。再來就是我們揭露非主管薪資，主管當然是比較高，但非主管的平均薪資多少，大家就會知道原來你這麼苛刻你的基層員工，諸如此類的。證交法一個很重點叫做資訊揭露，我們可以在資訊揭露這邊去強化，但實在是不宜在這種法律裡面增訂一定要加薪、每年一定要加薪一定比率，這個大概不是它的功能，在這邊我們覺得可以在資訊揭露的部分，看怎麼樣把陽光加大曝曬的範圍。

李委員坤城：一個是資訊揭露啦！另外就是鼓勵……

彭主任委員金隆：對，鼓勵的計畫。

李委員坤城：這個計畫比較完整的時候再提給委員會。

張委員啓楷：這個計畫要在哪個法裡面去呈現，有辦法嗎？比較明確地讓民眾可以知道這個辦法。

黃組長仲豪：首先跟委員報告，剛剛關心到底整個上市櫃公司有沒有賺錢，並且幫員工加薪。先跟委員報告，過去4年，公司平均稅前淨利上升了22%左右，這是過去四年，但是員工福利費用也上升了19%；換言之，中間並沒有差很大，也就是過去4年平均來說，上市櫃公司還是有反映、把獲利回饋給員工。像現在上市櫃公司平均的薪水應該是一年大概一百二十幾萬左右，比起一些公司是還不錯的。我以台積電來說，台積電的章程就有明定賺錢的1%要反映在員工酬勞的部分，但實際上它分配的都是四點多，滿高的，比這個高很多了。

回到剛剛委員關心的，我們還有什麼工具可以再增加資訊？譬如去年我們也修了一個年報最佳實務範例，就是公司在訂酬金的時候，要衡平董監酬金跟員工薪資的情況，提醒它不是只能加在董監這邊，員工這邊也要兼顧。另外像公司的薪水訂定政策，董監的酬勞政策也要寫在財報當中，所以透過各種包括年報、財報，還有公開資訊觀測站，剛剛主委提到的，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中位數，因為怕被高階經理人把它拉高了，所以還有中位數的問題，看哪些公司有加薪，如果公司賠錢，但董監又加薪的，我們會加強監理，對它的財報另外加強抽核，所以除了很多蘿蔔以外，我們還適度加一些棍子，就是如果賠錢，反而還幫董監加薪的話，我們會有額外的監理措施，透過這幾個手段一起來鼓勵……

主席：主委，這樣子啦！講很多了，你具體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法對外宣布一下，即便去年寫的成果，或者你還有新的鼓勵方法，你對外公布一下，我等待你……那我們這邊也在等，今天的協商就到此，如果你沒有提出來，我們下次就是擇期再議，就直接送院會，好不好？

彭主任委員金隆：針對我剛剛提的，現有的證交法法條都已經有了，只是說我們來強化剛剛講的資訊揭露，就是剛剛我們提到假設社會關切什麼資訊，比如剛剛說成長多少、薪資成長多少，把這兩個揭露出來讓人家看，像這樣的話，社會自有公評，對於好公司，或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公司，大家就可以公評，這產生一個社會壓力，我覺得我們證交法的精神是在這邊，鼓勵用社會給公司的壓力，讓公司往前走，工具就是資訊揭露、透明，就這樣，讓大家看到真實的經營狀況，因為他們最在乎就是投資人怎麼看他們，透過投資或依行為來鼓勵或懲罰到他們，我想用這個方法，我們的法條應該是足夠的。

張委員啓楷：我簡單補充一下，因為主席剛剛也做了簡單結論，我們黨團剛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發現問題算嚴重，因為真的就是落差很大，這是一個點。第二個就是我知道你們也有在做，可是很多人在外面談的時候都無感，所以我們才會提這個案子。但很好，如果經過這樣的討論，你們說你們要提出某些辦法，就像主席講的，提出來以後我們去說服民眾，看看民眾能不能接受，好不好？

彭主任委員金隆：好。

張委員啓楷：有接受或者這個法就可以擱著，如果沒有的話，這個法我們可能馬上就送，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啦！一起努力！我們理性的提案子，然後共同來討論，好不好？

主席：謝謝張委員，也謝謝李委員，我們就是等待彭金隆彭主委的薪資雙箭，你這兩支箭要趕快提出，沒有的話……

張委員啓楷：這兩支箭什麼時候要出現？
主席：你要趕快提出來，不然的話我們就再來一個協商……

張委員啓楷：多久能夠……
主席：你多久的時間能提出？

張委員啓楷：一個禮拜夠不夠？
主席：多久提出？

李委員坤城：沒那麼快啦！

張委員啓楷：來不及啊！現在已經……
主席：一定是下個會期。

張委員啓楷：那就一個月，好不好？
主席：好，一個月，請彭主委這邊提出提高薪資的雙箭。

張委員啓楷：多加油一點，希望大家有掌聲，不要到時候變噓聲，我們的法就要趕快送出去。也不要害了坤城，到時候你提的東西不好，最大受害者是執政黨。

李委員坤城：執政黨就是……

散會（11時13分）


